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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訓練期間工作指派： 

    實務訓練機關（構）學

校，應由人事單位會同受

分配訓練單位，依受訓人

員考試錄取類科，指派其

適當工作，並列入實務訓

練計畫表（如附表一）。 

三、訓練期間工作指派： 

    實務訓練機關（構）學

校，應由人事單位會同受

分配訓練單位，依受訓人

員考試錄取類科及所占

職缺之職務說明書所定

工作內容，指派適當工

作。 

一、按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十一

日考試院第十一屆第二四四

次會議針對「公務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訓練期間實施未占

缺訓練之可行性分析報告」

一案決議略以，第一階段特

考 (不含用人機關與申辦考

試機關無隸屬關係之特考）

部分，預計於一百零三年八

月三十一日前推動；至第一

階段高普初考(另含用人機

關與申辦考試機關無隸屬關

係之特考 )及第二階段部

分，考量牽涉層面較廣，為

期周妥，將就其相關推動期

程、法制研修及配套措施

等，再行深入研議。案經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以下簡稱保訓會）協調各

特種考試申辦考試機關並獲

同意，前揭第一階段特考(不

含用人機關與申辦考試機關

無隸屬關係之特考)，均如期

實施未占缺訓練。 

二、茲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公

務人員各等級考試正額錄取

者，按錄取類科，依序分配

訓練，……。」及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以

下簡稱訓練辦法）第三條規

定：「本訓練分為基礎訓練

與實務訓練。……」第四條

規定：「本訓練得以受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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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員經分配各用人機關（構）

學校占編制職缺訓練（以下

簡稱占缺訓練），或未占編

制職缺訓練（以下簡稱未占

缺訓練）方式行之。」之規

範意旨，實務訓練得採占缺

訓練或未占缺訓練方式行

之。為配合考試院前揭推動

未占缺訓練政策方向，爰將

本點後段「及所占職缺之職

務說明書所定工作內容」刪

除，以應實需。 

三、另為使受訓人員所受指派工

作具體明確，且與考試錄取

類科相符，爰於本點後段增

訂受指派工作「並列入實務

訓練計畫表」，俾利查考。 

六、輔導方式： 

（一）職前講習：實務訓練機

關（構）學校應辦理職

前講習，內容包括機關

環境介紹、單位簡介、

公文辦理流程、電腦操

作流程及講解實務訓

練相關規定。 

（二）工作觀摩：應安排受訓

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

內，至少選擇三項業

務，進行實務工作觀

摩。 

（三）專業課程訓練或輔導：

應安排受訓人員於實

務訓練期間內，至少選

擇三種實際個案，進行

六、輔導方式： 

（一）職前講習：含機關環境

介紹、單位簡介、公文

辦理流程、電腦操作流

程及講解實務訓練相

關規定。 

 

 

（二）工作觀摩：依實際需要

進行實務工作觀摩。 

 

 

 

（三）專業課程訓練或輔導：

辦理專業課程訓練，或

輔導員於受訓人員實

際執行業務過程予以

一、本點規定辦理輔導工作時應

切實執行之四項基本方

式；且為期具體明確並兼顧

可行性，爰進一步明定各種

輔導方式實際操作之內涵

及辦理密度，俾資遵循。 

二、為強化輔導工作，保訓會前

就輔導方式實際操作內涵

及辦理密度，擬具「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

輔導方式檢核表」（輔導員

用），於一百零一年六月二

十九日公訓字第一○一一

○一○八五二號函請中央

暨地方各主管機關落實辦

理；並將一百零一年六月二

十九日上開函內容納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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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討論、操作或演練，於

受訓人員實際執行業

務過程予以適當輔

導，並就受訓人員分配

職務之專業需求，以研

讀、討論方式提升受訓

人員專業知能。 

（四）個別會談：應安排受訓

人員於實務訓練之期

中及期末期間，至少各

進行一次個別會談，協

助解決受訓人員工作

適應問題及生涯發展。 

輔導方式之實施順序及時

點，各實務訓練機關（構）

學校得視實際狀況彈性調

整。 

適當輔導，並針對受訓

人員分配職務之專業

需求，以研讀、討論方

式提升受訓人員專業

知能。 

 

 

 

（四）個別會談：協助解決受

訓人員工作適應問題

及生涯發展。 

 

 

輔導方式之實施順序及

時點，各實務訓練機關

（構）學校得視實際狀

況彈性規劃，如部分項

目在實際執行上確有困

難，並應於實務訓練計

畫表註明原因。 

度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

中予以明定。原規定就實務

訓練期間辦理「工作觀

摩」、「專業課程訓練或輔

導」之密度，係每月至少選

擇一種業務（實際個案）；

嗣鑑於考試錄取人員四個

月實務訓練期間扣除基礎

訓練期間（按：三週或五週）

實際於用人機關（構）學校

實施實務訓練約三個月，為

賦予實務訓練機關（構）學

校辦理輔導工作之彈性，第

二項、第三項參酌相關機關

意見，爰明定實務訓練期間

內至少選擇三種業務（實際

個案）辦理即可，並酌作文

字修正。 

七、輔導計畫及紀錄： 

（一）實務訓練機關（構）學

校應由人事單位會同

受分配訓練單位，填寫

實務訓練計畫表（同附

表一），陳報機關（構）

學校首長核定後據以

辦理，並於受訓人員報

到七日內傳送至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以下簡稱保訓會）

列管，及影本送交受訓

人員參考。 

（二）輔導員應至少每月填寫

七、輔導計畫及紀錄： 

（一）實務訓練機關（構）

學校應由人事單位會

同受分配訓練單位，

填寫實務訓練計畫表

（如附表一），陳報

機關（構）學校首長

核定據以辦理。 

 

 

 

 

 

 
（二）實務訓練計畫表應依

一、刪除原第二款，並與第一款

文字整併： 

（一）查第一款、第二款原規範

意旨係為符合公務人員考

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以

下簡稱分發辦法）第十三

條規定：「用人機關應於

考試錄取人員分配報到七

日內，將報到情形送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並副知分發機關或申請舉

辦考試機關。」及國家文

官學院（以下簡稱文官學

院）係以各機關報送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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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受訓人員實務訓練輔

導紀錄表一份（如附表

二）送單位主管核閱。

實務訓練機關（構）學

校得依需要另定紀錄

表。 

（三）實務訓練計畫表及輔導

紀錄表，由實務訓練機

關(構)學校留存，並作

為考核受訓人員實務

訓練成績之參考。 
 
 

（四）受訓人員如有曠職、輔

導衝突事件、自傷（殺）

事件或其他足以影響

訓練實施等特殊異常

情事，應依以下處理原

則辦理： 

1、即時通報保訓會：實務

訓練機關（構）學校應

於事發當日立即以電

話、傳真或電子郵件通

報保訓會。 

2、詳實記錄異常情事及

輔導過程：遇有特殊異

常或工作表現異常情

事，應詳實記錄人、

事、時、地、物、相關

佐證資料及輔導、晤談

紀錄等，並填寫實務訓

練期間特殊異常情事

通報及輔導紀錄表（如

附表三），於情事發生

各該考試錄取人員訓

練計畫規定，於受訓

人員報到七日內以電

子郵件傳送至相關機

關，並送交受訓人員。 

 

 
（三）輔導員應至少每月填

寫受訓人員實務訓練

輔導紀錄表一份（如附

表二）送單位主管核

閱。實務訓練機關（構）

學校得依需要另定紀

錄表。 

（四）實務訓練計畫表及輔導

紀錄表，由實務訓練機

關(構)學校留存，並作

為考核受訓人員實務訓

練成績之參考。 

訓練計畫表，作為辦理基

礎訓練編班準據之目的。 

（二）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以下簡稱人事總處）一

百零三年四月八日總處培

字第一○三○○二七三六

○號函及銓敘部同年月日

部管四字第一○三三八三

一八七三號函略以，現行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分

配作業主要係透過人事總

處所建置之「考試職缺填

報及錄取人員分配系統」

辦理。該系統具有錄取人

員報到作業功能，並可供

各機關填報，人事總處與

銓敘部均可於該系統上操

作並檢視相關資料。為簡

化行政程序，提供用人機

關更便捷之報送方式，集

中錄取人員分配之相關資

料於單一資料庫上，維持

資料之完整性，亦可降低

電子郵件傳送所肇生之個

人資料外洩風險；且分發

機關承辦人可隨時上線管

理與查詢，亦可符合分發

辦法第十三條後段規定副

知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

試機關之目的。 

（三）又為利文官學院辦理基礎

訓練編班事宜，保訓會已

於「錄取人員報到暨請證

資訊管理系統」建置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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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日內完成書面通報。 

3、適時運用外部資源：依

需要轉介或引進外部醫

療或輔導資源，以導正

異常行為。 

務訓練機關登載錄取人員

報到日期及基礎訓練地區

之功能在案，亦可符合分

發辦法第十三條後段規定

將報到情形送保訓會之目

的。 

（四）據上，本點原第二款規定

於受訓人員報到七日內以

電子郵件傳送實務訓練計

畫表至相關機關，已無規

範必要，爰予修正為傳送

保訓會列管，俾利查考。

並與原第一款文字整併，

餘款次遞移。 

二、新增第四款。鑑於近年來迭

有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

反映考試錄取受訓人員偶

有特殊異常（如無故曠職未

到班、精神狀況不穩定等）

情事。為利及時掌控是類人

員特殊情事，並期各機關

（構）學校確實妥善處理類

此情事，保訓會擬具處理流

程及作法，以一百年七月十

八日公訓字第一○○○○

一○二六一號函請中央與

地方各主管機關配合辦

理，並於爾後訂（核）定考

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時，均

明定相關規定，爰納入本點

規定。 

 

 

※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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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

法第十三條： 

用人機關應於考試錄取

人員分配報到七日內，將報到

情形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並副知分發機關或申

請舉辦考試機關。 

 

八、成績考核程序： 

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

應依受訓人員訓練期間實

際表現及實務訓練計畫

表、實務訓練輔導紀錄

表、實務訓練期間特殊異

常情事通報及輔導紀錄表

所載資料，本客觀公正之

旨，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要點辦

理。 

八、成績考核程序： 

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

應依受訓人員訓練期間

實際表現及實務訓練計

畫表、實務訓練輔導紀錄

表所載資料，本客觀公正

之旨，依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要

點辦理。 

 

配合第七點第四款第二目增列

「實務訓練期間特殊異常情事

通報及輔導紀錄表」，以完備成

績考核程序所依據之資料。 

 

十、輔導講習及成效追蹤： 

 

（一）保訓會得辦理實務訓練

輔導事項之講習。 

 

 

（二）保訓會得於實務訓練期

間派員至各實務訓練機

關（構）學校實地瞭解

實務訓練輔導情形。 

 

 

 

 

 

十、輔導講習及成效追蹤及評

估：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

得辦理實務訓練輔導事

項之講習。 

（二）保訓會應依據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及各訓練計畫相關規

定，確實審核各實務訓

練機關（構）學校所送

實務訓練計畫表，如所

載內容不符規定或有疑

義，得洽請修正或重行

報送。 

一、配合第七點刪除原該點第二

款規定並已與該點第一款

整併，明定實務訓練計畫表

報送保訓會列管之規定，且

考量各實務訓練機關（構）

學校應本於權責及訓練相

關規定，辦理錄取人員實務

訓練事宜，爰刪除本點第二

款及第三款，第四款款次遞

移。 

二、新增第三款。為期瞭解實務

訓練辦理成效，本款增訂保

訓會得辦理訓後成效調

查。又該調查亦另授權各申

辦考試機關得視實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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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保訓會得於實務訓練期

滿後，辦理受訓人員訓

後成效調查。各申辦考

試機關亦得比照辦理，

並將調查結果函知保訓

會。 

（三）國家文官學院應就各機

關（構）學校傳送之實

務訓練計畫表建檔列

管，並定期檢視，對逾

期未報送實務訓練計畫

表之機關（構）學校，

促請限期補行報送，並

將列管情形函知保訓

會。 

（四）保訓會得於實務訓練期

間派員至各實務訓練機

關（構）學校實地瞭解

實務訓練輔導情形。 

理，並於辦竣後將調查結果

函知保訓會，作為檢討改進

實務訓練制度之參考。 

 


